附件2

建筑遮阳科技示范工程

申报指南

一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申报示范工程的项目应是国家或地方重点工程、标志性建筑或量大面广具有普遍意义的工程项目。可以是拟建、在建或竣工时间在一年内的工程。拟建工程应在申请示范工程立项前办理有关工程审批手续。

（二）申报示范工程的项目应具有一定的规模。公共建筑一般应在2万m2以上；住宅小区或住宅小区组团一般应在5万m2以上；单体住宅一般应在2万m2以上。
（三）示范工程选用的遮阳技术应先进适用，优先选用建筑遮阳推广技术。所设计的建筑遮阳技术方案应技术先进、经济合理，节能效果显著。

（四）示范工程一般应由建设或开发、施工总承包、施工、设计、示范技术的技术依托等单位联合申报，也可经建设或开发单位委托后，由其中一家单位申报。

二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《建筑遮阳科技示范工程申报书》；

（二）申报技术资料

1.示范工程实施可行性研究报告。包括如下内容：
（1）工程概况（建筑类型、所在城市、地理位置、占地面积、建筑面积、工程总投资、进度计划与安排等）；

（2）示范技术可行性研究（技术体系构成、技术成熟度、技术经济可行性的分析、技术来源、实施措施等）；

（3）申报单位概况（技术力量状况、固定资产、年产值、负债率、质保体系和相应的资质情况以及主要业绩等）；

2.建筑遮阳设计方案；

3.建筑遮阳施工组织方案；

4.工程开工审批文件（工程立项批件、土地使用许可证、规划许可证等）。

三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申报单位自愿提出申请，并按申报材料要求准备申请文件；

（二）申报的项目须经所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等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审查推荐；

（三）申报材料寄送至住房城乡建设部科技发展促进中心。
四、申报材料的编制与递交

（一）申报材料应文字精炼，数据真实、可靠。

（二）申报材料一律用A4纸打印，并装订成册。申报书一式六份,有关技术资料一式四份。同时，提供申报材料电子文档。

（三）申报工作自本指南公布之日起开始，申请单位须按照申报指南要求申报。申报指南和申报书可从住房城乡建设部网站（www.mohurd.gov.cn）、住房城乡建设部科技发展促进中心网站（www.cstcmoc.org.cn）下载。

（四）申报材料须于2010年7月30日前送交住房城乡建设部科技发展促进中心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单  位：住房城乡建设部科技发展促进中心

联系人：徐得阳、张  峰
电  话：010-58934245、58934279
传  真：010-58934279
地  址：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9号（邮编：100835）

E-mail：zhangfeng369@sohu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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